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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又清秘书长将上述文件转递联合国系统各主

管机构和各有关国际组织参考，使它们能同工作组继

续合作，

5. 决定工作组应在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期间，

最好在刚开始时开会，以便继续并且可能时完成拟订

保护所有移民工人及其家属权利的国际公约的工作。

1982 年 12 月 17 日

第 110 次全休会议

37 /171. 增进和保护人权的区域安排

大会，

回顾其关于增进和保护人权的区域安排的1979年

12 月 17 日第 34/171 号决议和 1980 年 12 月 15 日第

35/197号决议，以及 1981 年 12 月 16 日第 36/154 号

决议，其中请秘书长安排于 1982 年在科伦坡举行一

次讨论会，审议在亚洲地区增进和保护人权的适当安

排，并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

审议了千 1982 年 6 月 21 日至 7 月 2 日在科伦坡

举行的关于亚洲地区增进和保护人权的国家、地方和

区域安排的讨论会的报告， 96

1. 对于斯里兰卡政府担任关于亚洲地区增进和

保护人权的国家、地方和区域安排的讨论会的东道

国，并提供非常良好的设施褒示深为感谢；

2. 注意到讨论会的报告及其以协商一致方式通

过的结论和建议； 97

3. 请秘书长将讨论会的报告转送亚洲及太平洋

经济社会委员会的成员国，请它们对报告作出评论，

并将讨论会的报告连同收到的评论一并提交人权委员

会第四十届会议备供审议，并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向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提出报告；

4. 决定在其第三十九届会议继续审议这个问

题。

96A/37/422, 附件。

97 同上，第四浓。

1982 年 12 月 17 日

笫 110 次全体会议

37 /172. 保护人权的区域安排

大会，

回顺其关于增进和保护人权的区域安排的1977年

12 月 16 日第 32/127 号、 1978年 12 月 20 日第33/167

号、 1979 年 12 月 17 日第 34/171 号、 1980 年 12 月

15 日第 35/197 号和 1981 年 12 月 16 日第 36/154 号

决议，

注意到非洲、美洲、阿拉伯和欧洲区域现有的区

域安排以及英联邦目前正在进行的开展人权领域的活

动的努力，

喜见亚洲区域最近为了审议增进和保护人权的适

当安排而产生的发展，

注意到联合国和各区域政府间组织交换关于增进

和保护人权方面的情况和资料，

1. 满意地注意到区域一级在联合国、各专门机

构和区域政府间组织赞助下取得的增进和保护人权方

面的进展；

2. 赞扬非洲统一组织不断努力提倡对人权和

基本自由的保证和标准的尊重，并且关切地注意到

《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98以及促其及早实施的努

力；

3. 请秘书长汇编和增订他关于增进和保护人权

的区域安排的现况报告，其中要审查联合国与各区域

机关和组织之间交换增进和保护人权的经验和资料的

情形以及发展这种交换的方法和手段，并向大会第三

十八届会议提出报告。

1982 年 12 月 17 日

笫 110 次全体会议

37 /173. 苏丹境内难民情况

大会，

回顾其关于苏丹境内难民情况的 1980 年 12 月 15

98 见美国国 I外法协会《国际法资料>,第二十一卷，第 1 号，

1982 年 1 月，，原文 W, 59 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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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第 35/181 号决议和 1981 年 12 月 16 日第36/158号 后续视察团各项建议的进展情况和本决议执行情况的

决议， 综合报告。

并回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81 年 5 月 14 日第 1982 年 12 月 17 日

1981/5 号决议和 1982 年 4 月 27 日第 1982/1 号决 第 110 次全体会议

议，

审议了秘书长的报告尸其附件载有机构间技术后

续视察团关于苏丹境内难民教育和社会发展福利服务

情况的报告，并且审议了秘书长关于对苏丹境内难民

人道主义援助的报告， 100

注宜到抵达苏丹的难民人数与日俱增，

认识到苏丹政府照顾难民的负担沉重，需要得到

充分的国际援助使它能够继续致力向难民提供援助，

对会员国、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向苏丹提

供援助以支助难民方案褒示感谢，

1. 赞同派往苏丹的机构间技术后续视察团的报

告及其中所载的建议；

2. 对秘书长、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各捐

助国及志愿机构努力协助苏丹境内的难民褒示感谢；

3. 赞赏苏丹政府为向难民提供安身之所、食物

和其他服务而采取的各项措施；

4. 请秘书长动员必要的财政和物质援助，以执

行历次机构间视察团的各项建议；

5. 吁请会员国、联合国各有关机构、组织和计

划署、其他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以及国际金融机

构向苏丹政府提供必要的资源以执行机构间视察团报

告1“中提出的发展援助项目，并且巩固苏丹的社会和

经济基础结构以期加强和扩大向难民提供的基本服务

和设施1

6. 请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同有关专门机构

协调，以期巩固和确保继续在安置区向难民提供基本

服务

7. 又请秘书长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合

作，向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提出关于执行机构间技术

99 A/37/178。

lOOA/37 /519 。

lOlA/37 /178, 第三节。

37/174. 向索马里境内的难民提供援助

大会，

回顺其关于向索马里境内的难民提供援助问题的

1980 年 12 月 15 日第 35/180 号决议和 1981 年 12 月

16 廿第 36/153 号决议，

又回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81 年 5 月 6 日第

1981/31 号决议和 1982 年 4 月 27 日第 1982/4 号决

议，

注重到关于索马里境内难民情况的秘书长的报

告102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 103

听取了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 1982 年 11 月 15

日在第三委员会上的发言， 10`

考虑到难民问题迄今未获解决，

认识到需要继续向索马里境内的难民提供援助，

意识到难民的继续存在为索马里政府和人民带来

的社会和经济负担所造成的后果和随之而来对国家的

发展和基本设施的影响，

1. 注重到关于索马里境内难民情况的秘书长的

报告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I

2. 对秘书长和难民专员继续为索马里境内的难

民发动国际援助所作的努力裹示感谢；

3. 满意地注意到许多会员国、联合国难民事务

高级专员办事处、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以及其他有关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向索马里

境内的难民提供的援助；

102A/37 / 419 。

lOS<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12 号HA/

37/12) ，第二章，第B.14 节。

104 同上'{第三十七届会议，第三委员会＞，第 41 次会议，

第 1-7 段。


